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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荣誉奖励加分
在各级教育行政或教育业务部门举行的讲课、说课等教学类竞赛中获奖的，按县、市、省、国家级分别计1、2、3、4分计算。
有多个类别奖项或多次奖项的，只取最高奖项加分，不予累计。
二、职务级别加分
现任或曾任副主任和主任级别，加0.5分；现任或曾任副股级级别，加1分；现任或曾任正股级级别，加2分；
现任或曾任多个职务的，只取最高职务加分，不予累计。


